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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三十二屆「大專盃」流行歌曲卡拉 OK 歌唱大賽 
社 會 組 比 賽 辦 法 

 

1. 比賽目的： 為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提高流行歌曲歌唱水準與興趣，特別舉辦「大專盃」 
流行歌曲卡拉 OK 歌唱大賽。 

 

2. 主辦單位： 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3. 比賽日期： 
 
 
 
 
 
 

 
4. 參賽歌曲選擇限制： (1).  本屆「大專盃」流行歌曲卡拉 OK 歌唱大賽參賽歌曲以流行歌曲為限。 

(2).  歌劇、藝術歌曲、民族歌曲、宗教歌曲、聲樂或美聲演唱方式不得參賽。 
 

(3).  大會保留對報名者的參賽歌曲是否符合比賽規定之裁定權。 
(4).  若於上台時，參賽者仍以聲樂或美聲方式演唱，評審將不予評分。 

參賽者視同棄權 
(5).  大會保留對參賽者是否以聲樂或美聲方式演唱之裁定權。 

 

5. 比賽地點： 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9443 Telstar Avenue, El Monte, CA 91731    TEL:(626)443-9999 
 

6. 比賽組別： 本屆「大專盃」社會組比賽共分三小組:  社會長青組、社會青年組及社會雙人組。 
 

7. 參賽資格： 

(1). 「大專盃」卡拉 OK 歌唱大賽參賽者不得同時參加校友組及社會組比賽。 
 

(2). 配合場地使用時間限制，校友組及社會組初賽比賽歌曲總數以 100 首歌為原則。 
先報先得，不得替換報名。 

 

(3). 社會組比賽不分男女性別。 
 

(4). 愛好卡拉 OK 歌唱人士，於初賽時，實歲 60 歲<含>以上  (出生日為 8/22/1966 <含>  
以前)，可報名參加社會長青組 或 社會青年組比賽。亦可同時報名參加社會雙人組比賽。 
 

(5). 愛好卡拉 OK 歌唱人士，不分年齡，皆可報名參加社會青年組比賽。亦可同時報名

參加社會雙人組比賽。 
 

賽 事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入 場 費 

初  賽 
8 月 22 日 星期六 上午 10 時 

初賽來賓免費入場 
8 月 23 日 星期日 上午 10 時 

決  賽 9 月 19 日 星期六 上午 10 時 決賽來賓購票入場，每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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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會雙人組比賽無年齡限制，唯只能組一對 (pair) 參賽。 
 

(7). 「大專盃」社會組比賽之歷屆長青組及青年組冠軍得主不得再度參加相同小組之比賽。 
 

(8). 「大專盃」歷屆校友組及社會組之雙人組冠軍不得同對 (pair) 再度參加雙人組比賽，

但可另組新對 (pair) 參加雙人組比賽。 
 

(9). 出過商業音樂碟片/多媒體或以唱歌為全職的人士不得參賽。 
 

(10). 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對報名者的參賽資格保留最終決定權。 
 

(11). 社會組參賽者須遵守本「大專盃」《社會組比賽辦法》第五頁《參賽者須知》。 
 
 

8. 報名人數下限： 
 
社會長青組及社會青年組報名人數至少六人，社會雙人組至少四對 (pair)，否則取消該組比賽。 
 

9. 報名費：社會組比賽之各小組報名費，請見下表： 
 

組   別 社會長青組 社會青年組 社會雙人組 

報名費 $60 / 人 $60 / 人 $120 / 對 (pair) 

 
 

10. 入圍決賽人數/對數：  
 
(1). 單人比賽組別：社會長青組及社會青年組，各組入圍決賽人數，請見下表： 
 

初賽參賽者人數 入圍決賽人數 

 12 位(含) 以下 6 位 

13 位至 15 位 7 位 

  16 位(含) 以上 8 位 
 
 
(2). 社會雙人組入圍決賽對數 (number of pairs)，請見下表： 

 

初賽參賽者對數 入圍決賽對數 

10 對(含) 以下 6 對 

11 對 至 13 對 7 對 

14 對(含) 以上 8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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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獎勵辦法： 

 
(1). 社會長青組及社會青年組，各組決賽冠、亞、季軍、優勝之人數、獎金及獎勵， 

請見下表： 
 

決賽名次 人 數 獎 金 獎 勵 

冠軍 1 位 $400 冠軍獎盃一座 

亞軍 1 位 $300 亞軍獎盃一座 

季軍 1 位 $200 季軍獎盃一座 

優勝 其餘        每位 $50          優勝獎盃每位一座 
 
(2). 社會雙人組決賽冠、亞、季軍、優勝之對數 (number of pairs)、獎金及獎勵，請見下表： 

 

決賽名次 對 數 每對共獲獎金總數 獎 勵 

冠軍 1 對 $800 冠軍獎盃每位一座 

亞軍 1 對 $600 亞軍獎盃每位一座 

季軍 1 對 $400 季軍獎盃每位一座 

優勝 其餘        每對 $100 優勝獎盃每對二座 
 
 

(3). 參賽者獲得獎金總額超過$600(含)之報稅須知： 

1) 任何參賽者若獲得獎金總額超過$600(含)，大會依照 IRS規定，日後將寄發 IRS FORM 
1099-MISC 給該參賽者。 

 

2) 雙人組進入決賽者，若也參加單人組比賽並進入決賽，大會將在初賽完畢後，提供

該參賽者 IRS FORM W-9。 
 
 

3) 該參賽者務必於初賽完畢後，決賽出場序抽籤前，填寫好該表格，交給負責抽籤的

工作人員。 
 
 

4) 如果不能交出該表格，大會必須要求參賽者選擇放棄一組比賽，以免比賽獲得獎金

總額超過$600(含)時，大會無法順利寄發 IRS FORM 1099-MISC。 
 
 

5) 有關 IRS $600+ 個人收入相關稅則詳情，請參閱 IRS 官網：

www.irs.gov/forms-pubs/about-form-1099-misc。 
 

 

12. 最佳服裝造型獎： 
 

(1). 於所有入圍決賽者中，不分校友組及社會組，取一名最佳服裝造型獎。 

(2). 參觀決賽來賓得於決賽入場券背面的「最佳服裝造型獎」區塊中的各組決賽出場序表單內，

圈選一位心目中的最佳服裝造型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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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觀決賽來賓將「最佳服裝造型獎」區塊撕下，置入最佳服裝造型獎投票箱內。 
 

(4). 決賽結束後，大會統計得票數，最佳服裝造型獎得票數最高者贏得最佳服裝造型獎。 

(5). 得獎者將獲贈精美獎盃一座。 

 
13. 最佳人氣獎： 

 

(1). 於所有入圍決賽者中，不分校友組及社會組，取一名最佳人氣獎。 

(2). 參觀決賽來賓得於決賽入場券背面的「最佳人氣獎」區塊中的各組決賽出場序表單內，

圈選一位心目中的最佳人氣參賽者。 
 

(3). 參觀決賽來賓將「最佳人氣獎」區塊撕下，置入最佳人氣獎投票箱內。 
 

(4). 決賽結束後，大會統計得票數，最佳人氣獎得票數最高者贏得最佳人氣獎。 

(5). 得獎者將獲贈精美獎盃一座。 
 

14. 電腦程式計分及名次排列演算法則：  
 

(1). 電腦計分程式以現場評審委員評分結果排列名次。 

(2).  名次排列完成後，為求公正無私起見，對於每位參賽者得到所有評審委員給的名次： 

1).  若比賽現場評審委員人數低於七位<含>，不去除最高及最低名次。 

2).  若比賽現場評審委員人數為八至十二位，去除最高及最低名次各一。 

3).  若比賽現場評審委員人數超過十三位<含>，去除最高及最低名次各二。 

(3).  去除最高及最低名次之後，加總名次，得出名次總積分。 

(4).  終極排名：名次總積分越少，則終極名次越高。 

(5).  若參賽者名次總積分相同時: 

1). 以評審委員評分為基準，使用以上相同邏輯，算出評審委員總評分。 

2). 終極排名：評審委員總評分越多，則終極名次越高。 

3). 若參賽者名次總積分相同，評審委員總評分也相同，則並列相同終極名次。 
 

15. 大會對本《「大專盃」校友組比賽辦法》保留最終修改權。 
 
 
 

2026 年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會                  長：  廖瓔蓮 (714) 883-5442  Christina Hsu 
理       事       長：  高東茂 (714) 981-7020  Tom Kao 
卡拉 OK 大賽召集人： 賴怡徽 (310) 408-5074  Isabel Lai 
卡拉 OK 大賽總幹事： 孫善泰 (626) 641-2118  Thai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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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三十二屆「大專盃」流行歌曲卡拉 OK 歌唱大賽 
參 賽 者 須 知 

1. 評審評分標準：音色(30%)、技巧(30%)、感情(20%)、台風(10%)、服裝 (10%)。 
2. 參賽歌曲選擇限制：(1).本屆「大專盃」流行歌曲卡拉 OK 歌唱大賽參賽歌曲以流行歌曲為限。(2).歌劇、藝術歌曲、

民族歌曲、宗教歌曲、聲樂或美聲演唱方式不得參賽。(3). 大會保留對報名者的參賽歌曲是否符合比賽規定之裁定權。

(4).若於上台時，參賽者仍以聲樂或美聲方式演唱，評審將不予評分，參賽者視同棄權。(5).大會保留對參賽者是否使

用聲樂或美聲唱法之裁定權。。 
3. 初賽各組於前台分別報到。初賽前台報到時間為各組比賽的 60 分鐘前至 40 分鐘前。 
4. 決賽各組於前台統一在決賽開幕前 (10:00 AM) 完成報到手續。 

(1). 決賽第一組賽事參賽者的前台報到時間為 9:20 AM 至 9:40 AM。 
(2). 其餘各組參賽者的前台報到時間為 9:20 AM 至 10:00 AM。 

5. 為配合大會準備報到完成後的後續工作，參賽者務必準時報到，逾時報到者取消參賽資格。 
6. 參賽者須於本組比賽的 30 分鐘前進入後台報到，準備出場。 
7. 比賽進行中, 參賽者必須遵守自己上場順序。參賽者應上場比賽而未到場, 或以任何理由改變出場順序, 皆以棄權論。 
8. 參賽者於初賽及決賽時不得唱同一首歌。 
9. 參賽歌曲不得超過五分鐘。若參賽歌曲超過五分鐘，大會將於五分鐘時，強制切歌，參賽者必須立刻停止歌唱，立刻退場，

否則以棄權論。 
10. 初賽參賽歌曲：必須於初賽出場序的抽籤日以前，將儲存音樂檔之 USB drive 送交總幹事，或將音樂檔上傳至大會

指定收件之電郵地址。決賽參賽歌曲：必須於決賽日的一週前 (2026 年 9 月 12 日，11:59 PM) 以相同方式提交。 
11. 比賽不接受除了預先提交的 USB drive 以外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媒體 (例如：CD、DVD 或串流音樂等)。 
12. 參賽歌曲音樂檔須為 MP3、MP4 或 MOV 格式。 
13. 參賽歌曲音樂檔須已經消音及完成升降 KEY。音響師不做消音及升降 KEY 動作。 
14. 比賽不接受 CD、DVD、VCD、Tape、Video Tape。不可於比賽時使用個人的手機、iPod、平板電腦及電腦播放音樂。 
15. 若參賽歌曲的原唱者聲音無法消音，參賽者可以選擇清唱或棄權。 
16. 若對於參賽歌曲有特別指示，請於預先提交音樂檔案時，清楚註明，供音響師參考。 

例如：「音樂 15 秒鐘才會出來」、「音樂聲音很小，請放大」等等。 
17. 大會統一設定麥克風的音量及迴音，參賽者不得要求變更，以示公平。 
18. 參賽者出場前要佩戴號碼牌，退場後請立即歸還。 
19. 保持後台安靜，參賽者避免在更衣室中練唱。 
20. 參賽者請勿進入音響控制區。參賽者不得干擾音響師。 
21. 比賽期間，參賽者不得私下與評審委員討論與比賽有關之任何事項，否則大會保留取消參賽者資格之權力。 
22. 出場後如發生下列狀況時，參賽者立即退到後台，向報幕小組告知狀況，報幕小組立即通知評審接待組人員。評審接待

組人員與評審委員立即共同妥善商議處理。狀況解決後，若決議參賽者可以重唱，將請參賽者再度出場重新演唱。評審

委員評分不受狀況影響。 
(1). 音樂沒有消音。 
(2). 歌曲播放錯誤。 

(3). (3).   麥克風拿錯。 
(4). (4).   麥克風電源不足的紅燈亮起。 

23. 如果大會音響設備出現技術上的錯誤，參賽者有權在開始唱的頭三十秒內，退到後台，選擇重唱。 
若超過三十秒而繼續唱，則自動放棄重唱的權力。 

24. 上台後請直接演唱，請勿發言。唱完後請直接退場，請勿發言。 
25. 參賽者退場後，請離開後台及化妝室，回到指定座位區塊。 
26. 初賽時，無燈光服務。決賽時，燈光由燈光師統一處理，不接受個別要求變更，以示公平。 
27. (1). 所有入圍決賽者必須在決賽出場序抽籤前認購決賽入場券，並現場繳清全部金額。決賽入場券每張十元。 

 凡入圍決賽兩組之參賽者，必須認購決賽入場券十五張；凡入圍決賽一組之參賽者，必須認購決賽入場券十張。 
(2). 未能現場繳清須認購決賽入場券之全部金額者，喪失決賽資格，該空缺由下一名次者遞補。 

28. 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本會)的「大專盃」卡拉 OK 大賽備有攝影師及錄影師，於初賽及決賽現場拍攝相片及錄影。

參賽者只要出場比賽即表示該參賽者同意放棄對該相片及視頻的擁有權及個人的肖像權。本會保留所有相片及視頻之擁有

權。本會保留把該相片及視頻上傳本會官網及發至社群媒體及新聞媒體的權力，參賽者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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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三十二屆「大專盃」流行歌曲卡拉 OK 歌唱大賽 
社會長青組/社會青年組報名表 

 社會單人參賽組別  (請選一組)：  □ 社會長青組   (實歲 60 歲<含>以上 
  出生日為 8/22/1966 <含> 以前) 

                                  □ 社會青年組   (無年齡限制) 

社會雙人組參賽者請勿用本表；請填寫《社會雙人組報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通訊地址： 

 電  郵： 

 手  機：   性別：□ 男       □ 女 

 本報名表資料填寫完全真實     參賽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2026 
報名注意事項 

1. 配合場地使用時間限制，校友組及社會組初賽比賽歌曲總數以 100 首歌為原則。先報先得，不得替換報名。 
2. 報名截止日期:  8 月 13 日  (星期四)   11:59 PM。逾期恕不受理。 
3. 參賽者必須於:  8 月 15 日  (星期六)   10:30 AM，到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會議室  

(9443 Telstar Avenue, El Monte, CA 91731)，參加 參賽者須知講座 及 初賽出場序抽籤。 
逾時或未到者，大會將代抽初賽出場序，參賽者不得異議。 

4. 參賽歌曲選擇限制：(1).  本屆「大專盃」流行歌曲卡拉 OK 歌唱大賽參賽歌曲以流行歌曲為限。(2).  歌劇、藝術

歌曲、民族歌曲、宗教歌曲、聲樂或美聲演唱方式不得參賽。(3).  大會保留對報名者的參賽歌曲是否符合比賽

規定之裁定權。(4).  若於上台時，參賽者仍以聲樂或美聲方式演唱，評審將不予評分，參賽者視同棄權。(5).  大
會保留對參賽者是否以聲樂或美聲方式演唱之裁定權。 

5. 比賽報名表可於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官網下載: www.JCUAA.org/資源分享/檔案下載。  
6. 社會組參賽者須遵守本「大專盃」《社會組比賽辦法》第五頁《參賽者須知》。 
7. 大會保留修正比賽程序、規則及是否接受報名者參賽之權利。 
8. 報名費金額請參閱本「大專盃」《社會組比賽辦法》的報名費表。 
9. (1). 所有入圍決賽者必須在決賽出場序抽籤前認購決賽入場券，並現場繳清全部金額。決賽入場券每張十元。 

   凡入圍決賽兩組之參賽者，必須認購決賽入場券十五張；凡入圍決賽一組之參賽者，必須認購決賽入場券十張。 
(2). 未能現場繳清須認購決賽入場券之全部金額者，喪失決賽資格，該空缺由下一名次者遞補。 

10. 凡入圍決賽兩組之參賽者，必須在決賽出場序抽籤前，完成填寫 IRS FORM W-9。 
11. 填好之比賽報名表及免責單 (waiver)，連同報名費  (支票抬頭：JCUAA)  郵寄 或 電郵 (支票及文件補寄) 至: 

比賽報名表收件人/總幹事： Thai Sun 孫善泰 Mobile #: 626.641.2118 
郵寄地址：18451 Stonegate Ln,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電郵地址：2026JCUAAkaraokeContest@gmail.com 

( 報名費亦可 Zelle 至比賽總幹事帳戶 626-641-2118，代為轉交大專聯合校友會財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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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三十二屆「大專盃」流行歌曲卡拉 OK 歌唱大賽 
社 會 雙 人 組 報 名 表 

社會長青組/社會青年組參賽者請勿用本表；請填寫《社會長青組/社會青年組報名表》 
 社會雙人組第一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通訊地址： 
 電  郵： 

 手  機：   性別：□ 男       □ 女 

 本報名表資料填寫完全真實     參賽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2026 
 

 社會雙人組第二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通訊地址： 
 電  郵： 

 手  機：   性別：□ 男       □女 

 本報名表資料填寫完全真實     參賽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2026 
報名注意事項 

1. 社會雙人組參賽者無年齡限制。 
2. 配合場地使用時間限制，校友組及社會組初賽比賽歌曲總數以 100 首歌為原則。先報先得，不得替換報名。 

3. 報名截止日期:  8 月 13 日  (星期四)   11:59 PM。逾期恕不受理。 
4. 參賽者必須於:  8 月 15 日  (星期六)   10:30 AM，到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會議室  

(9443 Telstar Avenue, El Monte, CA 91731)，參加 參賽者須知講座 及 初賽出場序抽籤。 
逾時或未到者，大會將代抽初賽出場序，參賽者不得異議。 

5. 比參賽歌曲選擇限制：(1).  本屆「大專盃」流行歌曲卡拉 OK 歌唱大賽參賽歌曲以流行歌曲為限。(2).  歌劇、藝術歌、
民族歌曲、宗教歌曲、聲樂或美聲演唱方式不得參賽。(3).  大會保留對報名者的參賽歌曲是否符合比賽規定之裁定權。
(4).  若於上台時，參賽者仍以聲樂或美聲方式演唱，評審將不予評分，參賽者視同棄權。(5).  大會保留對參賽者是否
以聲樂或美聲方式演唱之裁定權。 

6. 比賽報名表可於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官網下載: www.JCUAA.org/資源分享/檔案下載。  
7. 社會組參賽者須遵守本「大專盃」《社會組比賽辦法》第五頁《參賽者須知》。 
8. 大會保留修正比賽程序、規則及是否接受報名者參賽之權利。 
9. 報名費金額請參閱本「大專盃」《社會組比賽辦法》的報名費表。 
10. (1). 所有入圍決賽者必須在決賽出場序抽籤前認購決賽入場券，並現場繳清全部金額。決賽入場券每張十元。 

 凡入圍決賽兩組之參賽者，必須認購決賽入場券十五張；凡入圍決賽一組之參賽者，必須認購決賽入場券十張。  
(2). 未能現場繳清須認購決賽入場券之全部金額者，喪失決賽資格，該空缺由下一名次者遞補。 

11. 凡入圍決賽兩組之參賽者，必須在決賽出場序抽籤前，完成填寫 IRS FORM W-9。 
12. 填好之比賽報名表及免責單 (waiver)，連同報名費  (支票抬頭：JCUAA)  郵寄 或 電郵 (支票及文件補寄) 至: 

比賽報名表收件人/總幹事： Thai Sun 孫善泰 Mobile #: 626.641.2118 
郵寄地址：18451 Stonegate Ln,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電郵地址：2026JCUAAkaraokeContest@gmail.com 

( 報名費亦可 Zelle 至比賽總幹事帳戶 626-641-2118，代為轉交大專聯合校友會財務 ) 


